
“刷单”获得高额回报？ 警惕背后的诈骗陷阱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胡佳瑶

允诺 “好处费”， 让别人帮忙刷单购买手

机， 自己则将购得的手机变卖后还贷款， 但

由于高买低卖， 入不敷出， 形成了巨大的亏

空， 于某只能以虚构刷单投资获得高额回报

为由， 继续骗取被害人钱财。

近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对于某

提起公诉， 经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 于某犯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 罚金五

万元。

拉人“刷单”入不敷出

于某曾是某消费金融公司员工， 该公司

与手机店有合作业务， 客户通过办理手机分

期贷可以在合作门店 “零首付” 或低首付购

买手机， 贷款公司把余款结给手机店， 客户

再分期还款给贷款公司。 这种销售模式方便

了囊中羞涩的顾客， 增加了手机店的销量，

金融公司同时也赚到了贷款利息。

据于某供述， “那时候我谎称要冲业绩，

拉来了很多人办理手机分期贷 ， 允诺每人

300 元至 500 元的好处费， 这样我既得了公

司业务奖励， 又拿到手机， 手机变卖后快速

套现， 一部分用来挥霍， 一部分慢慢还手机

分期贷。”

原来， 于某利用公司消费贷审批漏洞，

只要年满 18 岁， 有身份证和银行卡， 拿着身

份证和消费贷合同拍照上传至消费金融公司

App 就可以办理手机分期贷。 参与刷单的大

部分是想要赚零花钱的大学生， 于某承诺该

分期贷会在一周或半月内自动取消。 大学生

们拿了好处费后以为 “刷单” 结束， 殊不知

自己在金融平台上还有贷款未清。

然而， 于某的手机总是高买低卖， 渐渐

还不上手机分期贷款， 据他供述： “我的亏

空越来越大， 我就继续用投资手机、 茅台酒

骗别人钱。”

“生意”亏空 欲填补窟窿

于某是 1996 年生人， 初中文化， 因年纪

与大学生相仿， 和同龄人很有共同语言， 加

上长得乖巧 ， 深得大学生人群信任 。 他的

“分期贷生意” 亏空后， 便想着拆东墙补西墙

以弥补手机分期还款的缺口。

小韦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2020 年 8 月，

她从高中同学小张处得知于某的刷单生意，

刷 3000 元 10 天后返 3210 元 。 因曾有成功

“刷单” 经验， 赚到不少零用钱， 小韦便将

3000 元通过支付宝转入对方账户 。 十多天

后， 韦某一直没有收到钱。

小韦坦言： “因为之前刷的单都返还了，

所以我也没有追着对方要钱。” 小张后来又向

小韦介绍了于某处刷 5 万元返 2 万元的单子。

小韦十分心动， 便添加于某微信， 在于某花

言巧语之下轻易陷入了刷单陷阱。

于某看小韦单纯好骗， 赚钱心切， 便从

别处借了 POS 机， 哄骗小韦利用信用卡套现

4 万元， 并让小韦开通金融消费平台消费乐，

将 1.8 万元额度全部转出。 后来， 小韦又从

某借条上借出 1.4 万元转账给于某， 并分期

贷 “刷单” 购买了手机。 直到 2020 年 9 月，

小韦开始催促于某还钱时才发现自己上当，

损失近 8 万元。

从小韦处诈骗的钱并不能填补于某的无

底洞。 2020 年 11 月， 于某谎称自己的舅舅

在贵州消费者协会， 可以拿到平价茅台酒，

哄骗大学生小明投资茅台酒， 声称投资回报

率极高， 并且答应每天返还 300 元。 小明也

想赚钱就答应一起投资， 便陆续转账给于某

13000 余元。 于某又让小明通过手机分期贷

购买了一部价值 8000 元的手机， 拿到手机后

销赃。

日前， 于某已因诈骗罪获刑。

检察官说法：

不法分子利用在校大学生涉世未深、 又

想赚零花钱的心理， 以 “刷单” 的名义诱骗

在校大学生用个人信息 “分期贷” 购买手机。

大学生们对犯罪嫌疑人的引诱往往难以鉴别，

以为拿到好处费刷单即结束， 殊不知贷款未

清自己的征信可能会留下不良记录， 对日后

真正走上社会影响巨大。

在校大学生在与人交往过程中， 切勿贪

小便宜， 企图不劳而获， 也不要过度借贷，

以免遭受诈骗。 同时， 要增强法律意识， 不

出借个人身份信息证件等， 防止成为别人犯

罪的帮凶。 一旦陷入骗局， 要保留证据并及

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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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景区坠亡 是自杀还是意外？
司法鉴定从骨骼中查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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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常，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女孩小洛怎么也没想到， 一次普通的旅行成为了她生命的终结。 面

对之前投保的意外保单， 小洛究竟是意外还是自杀成为了能否理赔的关键。 在家人长达 2 年的奔走之后， 司法鉴定科

学研究院的法医接手了这起案件。 面对已成白骨的小洛， 法医能否帮她说出死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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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至事发现场进行检验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王洁

【案情回放】

女孩坠亡 死因不明

女孩小洛非常喜欢旅游， 她常常一个人

行走于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 32 岁生日之前，

小洛又选定了某著名的 5A 级景区旅游， 作为

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她向旅行社交纳了旅费， 参加了一个三

日游的团。 尽管独自一人参团， 但小洛对于

这样的旅行早已熟稔在心。 旅行社为小洛办

理了旅行证后， 小洛跟随旅行团开始了旅程。

到达景区后， 小洛还是如往常一样给家人报

了平安。

然而， 第二天， 小洛的家人没有等来小

洛的消息， 小洛就此人间蒸发。 旅行社报警，

警方开始搜寻失踪的小洛。 第三天， 小洛的

家人等来了坏消息， 警方告知他们， 小洛坠

亡于山崖下。 小洛被发现时， 她倒伏在山崖

下的一个石台上， 上下落差约为 14 米。

之后， 风景区公安局刑警支队出具尸检

鉴定书， 分析意见为： “小洛系颅脑重度损

伤而死亡。” 风景区公安局刑警支队还出具了

小洛系自杀身亡的 “证明”。

这让小洛的家人无法接受。 在家人眼里，

小洛性格开朗， 生活顺遂， 她没有自杀的动

机。 而且在此次旅行之前， 小洛也表现得一

切正常， 家人们都认为小洛是意外失足坠崖。

更让小洛家人烦恼的是， 小洛生前购买了一

份意外保险。 而公安机关的这一纸自杀证明，

无疑让保险理赔打了水漂。

于是， 小洛的家人进行了奔走， 风景区

公安局撤销了小洛系自杀身亡的 “证明”， 维

持小洛尸体检验报告 “系颅脑重度损伤而死

亡” 的意见。 然而随后几个月， 省公安厅又

出具了鉴定书， 分析意见为： “小洛系跳崖

高坠死亡。”

检验白骨 探寻真相

一句跳崖高坠的结论， 又将小洛的死亡

原因归为了自杀。 小洛的家人依然对这个死

亡结论不能信服。 经过一番奔走申诉， 最终

地方人民检察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抗诉。

案件中， 小洛的死因成为了整个案件的

关键所在。 但此时距离小洛的去世已经过去

了 2 年。 为了弄清小洛的死因， 检察院委托

了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

法医来揭开谜底。

由于当时小洛死于数

千米高的山崖， 碍于现实

条件所限， 小洛的尸体无

法直接运下山， 只能就地

掩埋在山崖下。 当法医打

开这座简易的坟包， 小洛

的遗体早已白骨化。

法医对小洛的骨骼进

行了鉴定， 发现她左侧第

2、 4、 5、 6、 7、 8 肋骨

骨折， 伴有骨荫； 右侧第

3 肋骨于右腋中线处骨

折， 骨折端伴有骨荫。 其

余颅骨 ； 脊柱 ； 胸骨 ；

上、 下肢骨； 左、 右跟骨

均未检见骨折。

再结合原尸检所见及送检照片反映， 小

洛面部左侧见大片状皮肤擦挫伤伴局部肿胀，

未见挫裂创形成， 其他部位未见损伤。

“如果直接跳崖 ， 往往是双脚先着地 ，

下肢骨和跟骨容易骨折。” 法医指出据上述体

表损伤形态、 骨质损伤分布及程度， 结合现

场勘查情况分析， 小洛的致伤方式不符合从

高处经历十余米坠落空间后直接着地的坠落

方式； 而符合坠落过程中沿山体下滑或翻滚

的坠落方式。 故难以认定现场石阶转弯处石

栏外突出的半圆形石块处为小洛的坠落点 ，

而不排除从该石栏近前空地坠落的可能。

综上所述， 小洛的死亡方式不排除意外

高坠可能。

据悉， 该案诉讼至当地法院后， 法院采

纳了这个鉴定意见。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鉴定人说】

一般而言， 在涉及死亡的法医鉴定

意见中， 应包括： 死亡原因、 死亡方式

和死亡机制， 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鉴定

意见 （尤其是前二者）。 这样才能阐明

死亡事件/案件的真实情况。

死亡方式， 是指暴力性死亡所采用

的致死方式。 确定了死亡方式往往又是

决定是否立案的主要依据。 因此， 如确

定为暴力性死亡的尸体， 就必须进一步

明确其死亡方式。 如暴力由他人所施加

导致死亡是他杀； 暴力自己所加致于自

己身亡称自杀； 暴力来自自然灾害、 意

外事故、 非人为故意因素导致的死亡是

意外致死。 若经详细的调查和尸体解剖

均无法判明， 则列入死亡方式不明。

在死亡方式清楚或者经过调查可以

查明时， 死亡方式就不是法医鉴定急需

解决的问题， 故在鉴定意见中往往不再

涉及。 比如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重要

的是弄清楚当事人双方的责任， 于是法

医鉴定的重点就在死亡原因和致伤方式

等方面。

在死亡方式不明或存在争议时， 法

医鉴定仅给出死亡原因就难以妥善处

理、 解决案件。 在死亡方式是鉴定的焦

点问题时， 法医就会通过全面尸体检

验、 致伤方式推断并结合现场勘查， 以

重新构建事件/案件经过， 这对于判定

死亡方式有重要价值， 死亡方式往往需

要结合案件调查情况由办案机关综合判

定。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病理学

研究室主任法医师： 张建华）

死亡原因鉴定需要注意哪些？

提示一： 发生非正常死亡后， 应尽早

向警方报警。 常见的非正常死亡包括交通

事故、 工伤事故、 他杀、 自杀等。

提示二： 当死者家属对于死因、 死亡

方式存疑时， 应当尽可能保全有关鉴定资

料， 如病史材料、 影像资料、 监控视频、

现场照片等， 并及时向案件管辖公检法等

机关提出鉴定委托申请， 选择具有法医病

理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目

前， 司法部优先推荐全国非正常死亡鉴定

机构共有 28 家，其中上海有两家司法鉴定

机构入选， 分别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和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提示三： 尸体解剖至今依然是死亡原

因鉴定的金标准。 对于非正常死亡案件，

当事人对死因有异议时， 建议尽早开展尸

体解剖检验， 避免因为未行尸体解剖检验

而丧失鉴定条件。 （下期话题： 电子数据

鉴定之行车记录仪证据保全，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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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